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

校教发【2008】143号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

《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

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校发[2008]81号）文件精神，现将此文件中主要修订的内容提示如下：

这次主要修订了《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中的第五章节，“学业警示与退学”。

首先需要同学们注意累计不及格课程学分中包含了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学分，请同学们选课时要慎重考虑，统计不及格学分时将以每个人所选的所有课程为基准。

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累计不及格课程学分达到20学分及以上的给予学业警示， 40学分及以上的学生还必须要降到下一级，以补修不及格课程为主。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累计不及格课程学分达到60学分及以上的按退学处理。第二款对降级学生补修原不及格课程情况进行考核，一年后如果原不及格课程学分仍在20学分及以上的按退学处理。第三款规定降级学生如果累计不及格课程学分再次达到40学分及以上的按退学处理。

新修订的“本办法经北京科技大学2008年12月23日第31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自2007级开始实行”。

请各学院认真组织相关年级的学生学习新修订的《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校发[2008]8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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